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361號

113年9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語謙                                   

訴訟代理人  王家鋐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代  表  人  陳瑞基（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林耀能             

            楊政穎             

            包盛顥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彭語謙於任職被告臺北市政府北投分局（下

稱被告或北投分局）所屬交通分隊員警期間，於民國112年7

月12日提具「性騷擾事件申訴書」，指稱：於112年1月至5

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同事A女（交通助理員）經過分

隊駐地5樓男廁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而

感到不舒服等情，向被告提出性騷擾申訴。案經被告依行為

時即112年6月6日北市警投分防字第1123030185號函修訂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工作場所性騷擾防制措施、申

訴及懲戒要點」（下稱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規定，由

被告所屬督察組（下稱督察組）調查完畢並擬具調查意見，

移由防治組報請於112年7月31日召開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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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下稱性騷擾申訴會）審議會議，決議原告申訴性

騷擾事件不成立，並由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市警投分防字

第1123023841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

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113年1月16日113

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定書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

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本件係因原告於男廁小便斗處如廁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

欲穿越男廁唯一的走道(即行經小便斗處走廊)，貫穿整間男

廁至男廁最後方陽台抽菸，然A女身為女性，闖入男廁已使

使用男廁之原告驚慌失措，A女又強行穿越男廁唯一、狹隘

之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正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

適，而提出本件申訴。審酌A女身為女性擅闖男廁，且係有

男性正使用男廁小便斗時(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明知

走道已站人，強行穿越勢必會碰觸到正在如廁之原告，A女

仍強行穿越，觸碰至原告身體使原告感覺不適。

　㈡依被告於現場測量距離結果為小便斗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

為90公分，小便斗隔板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為80公分等

情，而於測量過道距離時，測量人員是站在過道中央，左右

兩邊無法再有人行走通過，亦即現場過道僅有1個人之寬

度，若要兩人交會通過則需要側身並有極大機率相碰到方能

通過，再衡以原告及A女之體型，倘今日原告於小便斗處上

廁所，加之小便斗有倒鹽酸，太靠近會有刺鼻味，自然會再

比以往如廁往後靠些，此時過道空間則不剩1人身寬可以通

過，通過之人必會要側身通過，身型較寬之人也有極大可能

觸碰到在如廁之原告，是原告主張尚屬合理。

　㈢依北投分局電話(查)訪談紀錄表，受訪人表示：「…我知道

A女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廁洗

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

等語，可證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進入前張望男廁

環境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依現場示意圖，小便斗部分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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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隔板，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所內部狀

況(且是清楚可查看到廁所內人員是在洗便當盒還是在如廁

的程度)，即使未入內，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

心理，若性別置換，可曾看過男性在女性廁所門口張望？此

張望情境不會使女性不舒服？一般男性多是快步離開女廁入

口，又怎膽敢如此張望，為何男性之原告就要容忍A如此詳

盡的張望行徑？

　㈣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

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原處分適法性自有疑慮。至被

告該次委員會的組成，以性別的比例來觀察也是符合男女比

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等語，然此部分被

告誤會上開規定之要件，係「女性代表不得低於二分之

一」、「至少三分之二為外部學者」，並非被告所述之女性

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又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委員的組成

為3男6女，若女性為5人、男性為4人，亦符合性別比例規

定，且依此分配，也會較3男6女來得平均，故3男6女之委員

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

　㈤另被告稱原告之起訴有挾怨報復之情，然依原告、A女之詢

問紀錄分別載稱：「(問：你與AW000-112520【女方】平日

互動情形如何？是否曾有任何仇怨或借貸關係？)沒跟他說

過話，沒有。」、「(問：你與申訴人平時互動情形如何？

是否有糾紛或仇恨？)沒有糾紛，我之前跟他一起工作時會

盡量避免互動，也會刻意閃避。」等語，兩方既均陳述無仇

恨、糾紛乙情，何來挾怨報復之情？被告此種主觀臆測，顯

不負責。

　㈥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召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且作出之決定

亦屬適法：

　　⒈本件由督察組於112年7月12日、17日、19日訪談原告、A

女及關係人後，於同年月27日擬具調查意見提送性騷擾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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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會審議；嗣防治組於同年7月21日簽請分局長核定由副

分局長、督察組組長、人事室主任、6位律師等9人擔任委

員，其中男性3人、女性6人，包含專家學者6人，是性騷

擾申訴會委員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確符合行為時北投分

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1點、第7點、第9點、第18點及臺北

市政府各機關（構）學校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下稱

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貳、事發處置規定第5點第3項

等規定。

　　⒉原告主張性騷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超過上開規定而有程序

違法之疑義等語，惟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雖載明性騷

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應由3人至7人組成，然上開要點係依

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性騷擾

防治法施行細則、性騷擾防治準則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準則所訂定，其中性工法第5條第2項所規定之委員人

數為5人至11人，遠高於上開要點之規範，其他母法更無

規定委員組成之法定人數，是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建置9名

委員並無超過性工法之規定。又上開法文之立法目的，無

非係希望原告及A女之訴求能被充分討論，以及審酌究竟

有無成立性騷擾之結果，並經專業之人士予以判定，給予

當事人完整之陳述意見機會，是被告所邀請與會之委員人

數高於申訴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最低限度3人，亦

無超過性工法規定之上限11人，應無不妥或瑕疵。退步

言，縱認有所謂組織程序之瑕疵，該次會議全體委員均一

致認定原告所主張性騷擾事件不存在，而作出性騷擾申訴

不成立之決定，且該次委員會之組成亦符合上開規定所要

求之男女比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故

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審議程序正當，作成之決定亦屬合法

有據。

　㈡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

　　⒈本件經督察組進行查訪並作成「調查結論及擬處意見」，

認為根據A女及證人任耕瑋之陳述，A女雖確曾有在男廁5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樓陽臺抽菸之習慣，惟未曾於有人在男廁如廁之際行經男

廁或抽菸，更未有窺視原告如廁之情況，遑論不慎輕觸原

告，是原告對A女提起性騷擾申訴未有具體事證及人證，

且原告對確切時間點亦無法明確陳述，顯有挾怨報復之

情，原告指稱A女性騷擾一事，純屬原告單方之指控，無

證據資料可佐。

　　⒉本件事發後，被告除於機關內部成立調查小組進行性騷擾

是否成立之調查外，更依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

召開性騷擾申訴會，經與會9名委員討論後，一致認定本

件性騷擾不成立，蓋原告既未能提出直接或間接證據為

佐，前後說詞更有反覆甚至無法提出確切事發時間之情

事，且其提出性騷擾申訴之時點係在其遭A女對其提出性

騷擾之後，顯有合理懷疑其非基於善意提出本件性騷擾申

訴、復審及行政訴訟。

　　⒊經被告行調查程序後，已認定原告方為性騷擾行為人，其

曾以贈送香水為由藉機碰觸A女之手，並稱「你手好

嫩」、「你手真的好嫩」等語，且其曾贈送咖啡給A女遭

拒後，向證人任耕瑋稱「她是怕我下藥然後迷姦她！」，

使A女感受到噁心、不適，更影響A女於職場之工作表現，

深怕於服勤之際不慎再與原告相逢而再次遭受性騷擾，遂

在同事鼓勵下提出性騷擾申訴，嗣經112年7月31日北投分

局性騷擾申訴會決議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思其性騷擾行為

對同事所造成之心理及生理上壓力，反而因追求A女不成

而惱羞成怒，申訴A女有對其為性騷擾行為，使A女遭受司

法之追訴與調查之嫌，其行為實屬不當。

　　⒋本件被告確有依法組成性騷擾調查小組，更有召開性騷擾

申訴會審議會議，顯見被告已盡一切法定義務並循正當法

律程序。是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皆合法、適當，且性騷擾申

訴會之召開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

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原告主張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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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徵其起訴事實與理由為真，顯未盡舉

證責任：

　　⒈原告自提起性騷擾申訴至提起本件訴訟，皆未能具體指摘

A女有於何確切時間經過男廁走道而不慎輕觸其身體或有

窺視其如廁之情事，更未指出被告處理性騷擾申訴之過程

有何程序或實體法上違法或不適之處，遑論證人任耕瑋已

證稱A女並無對原告為性騷擾行為，原告亦未曾向A女表示

有因為遭受性騷擾行為而感到不舒服，況且被告內部之調

查小組與外聘之委員皆一致認定乃係原告有性騷擾行為，

而非A女，益徵原告之訴無理由。

　　⒉原告遲至113年8月14日方當庭主張聲請調查證據，要求

本院到場履勘，並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惟任耕瑋早

已於調查時表明未曾聽聞原告所主張有關A女有性騷擾之

行為，而陳培華更與本件毫無關聯，遑論性騷擾或性歧視

乃需有一客觀可受公評之行為為訴訟主張之前提，原告迄

今未能具體說明A女究係於何時何地何種場景下為性騷擾

行為，顯見其係漫目指摘，濫行興訟；至於到場履勘部

分，被告業已提供案發地點之現場照片，甚至作出距離量

測並將測量結果提供給本院，實無到場履勘之必要。

　　⒊原告為舉證責任之一方，迄今仍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

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應對其未就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

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故原告主張A女有性騷擾之行為

實不可採，本件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合法妥適。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相關法規及其適用說明：

　　⒈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工法（該次修正

後，原法律名稱由「性別工作平等法」變更為「性別平等

工作法」）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

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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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

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考諸

其立法理由載稱：「二、因公務人員保障法、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組

織章程已有相關規定，故明定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

人員之申訴、救濟程序及罰則排除本法之適用。三、公務

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

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等語，故有關公務人員職場性

騷擾事件，除行為時性工法第33條、第34條、第38條及第

38條之1等規定外，仍應適用該法相關規定，而其申訴、

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包括公務人

員保障法）之規定。又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

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

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

者，除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外，不適用本

法之規定。」經核本件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其成立

或不成立之基礎事實，與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關

於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隱私之規定）、第24條（關於違

反前開保護被害人隱私規定之處罰）及第25條（關於親

吻、擁抱或觸摸身體隱私處之刑罰規定）規定無涉，故本

件亦無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

　　⒉次按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

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

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

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勞動部（改制前為行政院勞動委員會）本於上開第

3項規定授權所訂定（修正）發布之行為時即113年1月17

日修正發布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該次修正併予變更名稱為「工作場所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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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準則」。下稱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

第2條第1項規定：「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

本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

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發各受僱者。」第7條第1項、第2

項規定：「（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

開方式為之。（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雇

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

性別之相當比例。」據此，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

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

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

　　⒊而被告為提供所屬人員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以

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私，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

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等相關規定，於112

年6月6日修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即行為時北投分

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見復審卷第55頁至第60頁），其第3

點第1項第1款規定：「本要點所稱之性騷擾，指當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指所屬各級

員警（包含司機、工友、派遣勞工及實習生）於執行職務

時，任何人（含雇主、各級主管、員工、客戶…等）以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

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

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第7點第2款、第4

款第2目規定：「依本要點，將本分局業務相關分工敘明

如下：…㈡督察組：受理員警性騷擾事件調查（詢問筆

錄），擬具調查意見，移由防治組召開委員會審議，並參

與審議。…。㈣防治組：…。⒉性騷擾事件經督察組調查

完畢並擬具相關意見後，召開委員會審議，接續辦理後續

相關事宜。」第9點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本分

局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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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由業務副分局長兼任），並為會議主席，主席因故無

法主持會議者，由防治組組長代理之；另置委員3人至7

人，其成員之女性代表不得低於2分之1，並視需要聘請專

家學者擔任委員。…。（第2項）本委員會之調查，得通

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豐

富者協助。」第16點規定：「本委員會應有委員半數以上

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以上出席委員之同意始得作成

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第18點第1款規定：

「性騷擾事件經提送委員會審議後，分別依各適用法令程

序處理：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

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送交本分局性別工

作平等法業務單位（人事室）接續辦理後續程序，並由其

書面通知申訴人及其相對人。」另臺北市政府為協助所屬

機關(構)學校依性工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定處理性

騷擾案件，乃訂定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本院卷第16

1頁至第169頁），其中「貳、事發處置」第5點（申訴處

理）第3項前段規定：「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之組成，

其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外部專家學者；…。」是依上

開規定，被告受理所屬員警申訴其於執行職務之際，受他

人以言詞或行為為性騷擾而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

犯性之工作環境時，應經內部調查並擬具調查意見後，召

開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經委員過半數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後，作成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

建議，由被告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相對人。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

件申訴書及現場圖(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1頁)、被告所屬防

治組112年7月21日報請籌組性騷擾申訴會簽呈(本院卷第15

7、158頁)、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簽到表、會議紀

錄、性騷擾申訴會名冊(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23頁)、原處分

及復審決定(本院卷第13頁至第3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

實，可以認定。茲兩造爭議所在，乃原處分認定原告所申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之性騷擾事件不成立是否合法（亦即A女是否確有對原告為

性騷擾之行為）？

　㈢原告以A女涉有性騷擾行為，無非係主張其於男廁小便斗處

如廁(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強

行穿越男廁唯一、狹隘的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

正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適等情。然而：

　　⒈按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

定參照），以期發現真實，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

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

任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仍為行政訴訟所準

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於性騷擾事件中，申

訴人與被申訴人常處於對立之立場，是申訴人之指述應有

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述之真實性，方得採為判斷之依

據；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

明性騷擾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

　　⒉經查：

　　　⑴原告分別於申訴書、112年7月12日督察組調查時指稱：

於112年1月至5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A女經過男廁

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時間均不復

記憶)，而感到不舒服等(本院卷第129頁)；自從我調到

分隊，都一直有看到A女常常跑到5樓廁所陽台抽菸，曾

經1個禮拜看過2、3次，我覺得被她性騷擾，我感覺我

到底尿急要拉開繼續還是不要上了，A女在我上廁所時

從我背後走過，我感覺有被窺視，但我不曉得她有沒有

看我，我當時是勤務時間去上廁所，我沒有反抗或制

止，我怕被人誤以為我不好相處，想說上完廁所就走

了，發生這件事後也沒有向分隊長告知，因為我怕得罪

別人。我沒有印象是否有其他人目睹我被A女性騷擾。

於112年1月至5月期間（確切時間已不復記憶）於5樓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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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A女曾有碰觸到我的屁股（次數不記得），因為廁

所很窄，所以她一定要碰到我才過得去(本院卷第133頁

至第135頁)等語，其中就A女碰觸其臀部之次數部分(1

次？次數不記得？)，其指述已見不一，惟原告係於同

日（112年7月12日）填寫申訴書及接受訪談，應不至於

因時間因素而導致記憶出現落差，是原告此部分之指述

是否可採，已非無疑。

　　　⑵又A女於督察組調查時陳稱：我印象中只有在陽台可能

有遇到原告，因該處是分隊丟棄垃圾的地方，垃圾桶在

那邊，沒有在廁所內碰過原告。我會先查看最外面的小

便斗是否有人使用，如有就會離開，如無才會走近，如

發現更裡面的小便斗有人使用，我也不會進去。動線是

進去廁所之後左轉到底就是陽台，中間走道寬窄我不確

定。我根本沒有在廁所遇過原告，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

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更不用說是

在裡面有人時會經過，更不可能有觸摸原告臀部的行為

(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39頁)。是依A女前開所述，A女雖

有至5樓廁所陽台抽菸之行為，然因前往陽台必須進入

男廁，經由男廁內之走道前往陽台，故A女於進入男廁

前會先查看是否有人於小便斗處如廁，如有人使用，即

不會進入廁所內，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所指其於如廁

時，A女曾行經其背後，甚至碰觸到其臀部等情之真實

性。

　　　⑶另證人即北投分局交通助理員任耕瑋於訪談時亦稱：

（原告是否曾向你電話告知A女曾至分隊5樓男廁外的陽

台抽菸？）有，他有在電話中問知不知道A女會到陽台

抽菸，我說知道，而且分隊的同事應該都知道；（原告

是否曾向你陳述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見A女，並遭觸碰到

其臀部等情？）他沒有向我說過在男廁內有遇到A女，

但有說他在陽台有見過A女在那抽菸，沒有跟我說過A女

有觸碰其臀部的事情；（你是否曾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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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A女？或聽聞其他同事於廁所遇到A女等情？）我知道

A女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

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

進來，但我沒有在上廁所時遇到A女，也沒有聽人說過

上廁所時有遇到A女；（原告何時致電予你？談話內容

為何？）原告曾於7月8日及10日的晚上打給我，2通對

話內容都差不多，沒有提到他被A女觸碰臀部遭性騷擾

的事等語(本院卷第207頁)。是由證人任耕瑋上開所

陳，至多亦僅能證明A女確有至男廁外陽台抽菸之事

實，即使A女曾於任耕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進入

男廁，亦與「A女曾於有人在廁所內小便斗『如廁』時

進入男廁」之情有間，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前述所指

遭A女性騷擾之情。至原告執前開任耕瑋所述「我都會

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

會走進來」一節，主張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

進入前張望男廁環境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小便斗部

分僅有隔板，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

所內部狀況，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心理等

語，然姑不論原告此部分之主張（A女在廁所外張

望），核與其申訴時所指稱遭性騷擾之情節（A女於原

告如廁時進入男廁，並碰觸其臀部）不同，且任耕瑋僅

係稱「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

來」，並未指稱A女在廁所外「張望」，如依A女前開所

述「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

會進去廁所」等語，A女亦可能因「看到人影或衣角或

有人講話的聲音」而「發現」廁所內有人；更何況，原

告既非遭「張望」之人，即無從主張他人因此而「會有

不適之心理」，是原告上開主張，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

定。

　　　⑷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遭A女性騷擾之情節，並無其他

事證足以補強其指述之真實性，則被告以本件相關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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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明確，難以認定A女有何意圖或動機，而作成性騷

擾事件不成立之處分（原處分），自屬有據。至原告固

聲請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以確認在男廁有人的時

候，A女會不會行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並聲請本院至

現場勘驗，以確認便斗與馬桶間（即走道）的距離感

(本院卷第239、240頁)。惟就證人任耕瑋部分，其於督

察組調查時敘明A女在男廁內有人上廁所時就不會進去

等語，已如前述，縱使A女所稱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

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等語，與證人任

耕瑋所述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之

情，似有出入（亦即若證人任耕瑋所述為真，則A女在

任耕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仍會進入男廁，而非只要有

人就不會進去廁所），然兩人就A女於男廁內有人如廁

時並不會進入廁所一節，所述並無不同，本件自無傳喚

證人之必要。就證人陳培華部分，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雖陳稱：我曾經在上廁所的時候，發現陳培華跟A女

背對著陽台目視著我，我覺得不舒服，想說怎麼會有女

生在陽台上抽菸，所以希望傳喚陳培華等語(本院卷第2

35頁)，然原告所指上情，並非係其所申訴的性騷擾案

發當天所發生之事，陳培華亦未目睹原告所指A女碰觸

其臀部之過程等情，業據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第235、

236頁)，且縱令原告所述上情為真，亦與本件原告所指

A女性騷擾的事實（即A女於原告在男廁如廁時行經廁所

走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其臀部）無涉，是原告聲請傳

喚證人陳培華，以證明「男廁有人的時候，A女會不會

行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之事實，顯無必要。至原告聲

請本院至現場履勘部分，本件既無證據證明A女確有於

原告在男廁內如廁時行經廁所走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

其臀部之情，則廁所內走道寬度或相關設施配置情形，

即與本件事實認定無涉，更何況被告亦已提出相關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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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及測量距離之結果等資料為證(本院卷第141頁至第

143頁)，本件自無履勘現場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就原告主張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

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且3男6女之委員性

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等節，按

性騷擾申訴會之設置乃在邀集多元之身分背景、經歷專長之

人士，透過思辨溝通、意見交流的過程，期能獲致較為正

確、妥適的結論，如委員會之組成，符合法令所明定之身

分、性別等人數或比例的要求，且委員人數之增加並無意在

稀釋法定代表以引導意見或結論的作成之情，應認上開行為

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委員會組成

人數為最低標準，超出該標準所定人數所組成之委員會，尚

難逕認為違法。觀諸本件前開委員會的委員組成(本院卷第2

23頁)，其中被告機關內部人員為3名（當然委員，均為男

性），其餘6名均為外部之專業人員（律師，均為女性），

符合前揭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訂

「女性代表不得低於2分之1」、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第

5點（申訴處理）第3項前段所訂「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

外部專家學者」等要求，且其人數9名逾上開要點第9點第1

項所訂「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另置委員3人至7人」

之最高法定人數至多2名，尚難認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組成

人數有何影響程序或實體公平性之情而逕謂於法有違。至原

告所指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

有較不公情狀一節，純屬原告個人主觀臆測，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足採，被告以原告提出之性騷擾

事件，經提交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結果為性騷擾

事件不成立，乃以原處分通知原告，於法並無不合，復審決

定遞予維持，亦無違誤，原告訴請本院判命如其聲明所示事

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

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

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4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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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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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361號
113年9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語謙                                    
訴訟代理人  王家鋐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代  表  人  陳瑞基（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林耀能              
            楊政穎              
            包盛顥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彭語謙於任職被告臺北市政府北投分局（下稱被告或北投分局）所屬交通分隊員警期間，於民國112年7月12日提具「性騷擾事件申訴書」，指稱：於112年1月至5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同事A女（交通助理員）經過分隊駐地5樓男廁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而感到不舒服等情，向被告提出性騷擾申訴。案經被告依行為時即112年6月6日北市警投分防字第1123030185號函修訂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工作場所性騷擾防制措施、申訴及懲戒要點」（下稱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規定，由被告所屬督察組（下稱督察組）調查完畢並擬具調查意見，移由防治組報請於112年7月31日召開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下稱性騷擾申訴會）審議會議，決議原告申訴性騷擾事件不成立，並由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市警投分防字第1123023841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定書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本件係因原告於男廁小便斗處如廁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欲穿越男廁唯一的走道(即行經小便斗處走廊)，貫穿整間男廁至男廁最後方陽台抽菸，然A女身為女性，闖入男廁已使使用男廁之原告驚慌失措，A女又強行穿越男廁唯一、狹隘之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正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適，而提出本件申訴。審酌A女身為女性擅闖男廁，且係有男性正使用男廁小便斗時(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明知走道已站人，強行穿越勢必會碰觸到正在如廁之原告，A女仍強行穿越，觸碰至原告身體使原告感覺不適。
　㈡依被告於現場測量距離結果為小便斗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為90公分，小便斗隔板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為80公分等情，而於測量過道距離時，測量人員是站在過道中央，左右兩邊無法再有人行走通過，亦即現場過道僅有1個人之寬度，若要兩人交會通過則需要側身並有極大機率相碰到方能通過，再衡以原告及A女之體型，倘今日原告於小便斗處上廁所，加之小便斗有倒鹽酸，太靠近會有刺鼻味，自然會再比以往如廁往後靠些，此時過道空間則不剩1人身寬可以通過，通過之人必會要側身通過，身型較寬之人也有極大可能觸碰到在如廁之原告，是原告主張尚屬合理。
　㈢依北投分局電話(查)訪談紀錄表，受訪人表示：「…我知道A女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等語，可證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進入前張望男廁環境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依現場示意圖，小便斗部分僅有隔板，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所內部狀況(且是清楚可查看到廁所內人員是在洗便當盒還是在如廁的程度)，即使未入內，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心理，若性別置換，可曾看過男性在女性廁所門口張望？此張望情境不會使女性不舒服？一般男性多是快步離開女廁入口，又怎膽敢如此張望，為何男性之原告就要容忍A如此詳盡的張望行徑？
　㈣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原處分適法性自有疑慮。至被告該次委員會的組成，以性別的比例來觀察也是符合男女比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等語，然此部分被告誤會上開規定之要件，係「女性代表不得低於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二為外部學者」，並非被告所述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又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委員的組成為3男6女，若女性為5人、男性為4人，亦符合性別比例規定，且依此分配，也會較3男6女來得平均，故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
　㈤另被告稱原告之起訴有挾怨報復之情，然依原告、A女之詢問紀錄分別載稱：「(問：你與AW000-112520【女方】平日互動情形如何？是否曾有任何仇怨或借貸關係？)沒跟他說過話，沒有。」、「(問：你與申訴人平時互動情形如何？是否有糾紛或仇恨？)沒有糾紛，我之前跟他一起工作時會盡量避免互動，也會刻意閃避。」等語，兩方既均陳述無仇恨、糾紛乙情，何來挾怨報復之情？被告此種主觀臆測，顯不負責。
　㈥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召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且作出之決定亦屬適法：
　　⒈本件由督察組於112年7月12日、17日、19日訪談原告、A女及關係人後，於同年月27日擬具調查意見提送性騷擾申訴會審議；嗣防治組於同年7月21日簽請分局長核定由副分局長、督察組組長、人事室主任、6位律師等9人擔任委員，其中男性3人、女性6人，包含專家學者6人，是性騷擾申訴會委員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確符合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1點、第7點、第9點、第18點及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學校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下稱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貳、事發處置規定第5點第3項等規定。
　　⒉原告主張性騷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超過上開規定而有程序違法之疑義等語，惟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雖載明性騷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應由3人至7人組成，然上開要點係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性騷擾防治準則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所訂定，其中性工法第5條第2項所規定之委員人數為5人至11人，遠高於上開要點之規範，其他母法更無規定委員組成之法定人數，是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建置9名委員並無超過性工法之規定。又上開法文之立法目的，無非係希望原告及A女之訴求能被充分討論，以及審酌究竟有無成立性騷擾之結果，並經專業之人士予以判定，給予當事人完整之陳述意見機會，是被告所邀請與會之委員人數高於申訴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最低限度3人，亦無超過性工法規定之上限11人，應無不妥或瑕疵。退步言，縱認有所謂組織程序之瑕疵，該次會議全體委員均一致認定原告所主張性騷擾事件不存在，而作出性騷擾申訴不成立之決定，且該次委員會之組成亦符合上開規定所要求之男女比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故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審議程序正當，作成之決定亦屬合法有據。
　㈡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
　　⒈本件經督察組進行查訪並作成「調查結論及擬處意見」，認為根據A女及證人任耕瑋之陳述，A女雖確曾有在男廁5樓陽臺抽菸之習慣，惟未曾於有人在男廁如廁之際行經男廁或抽菸，更未有窺視原告如廁之情況，遑論不慎輕觸原告，是原告對A女提起性騷擾申訴未有具體事證及人證，且原告對確切時間點亦無法明確陳述，顯有挾怨報復之情，原告指稱A女性騷擾一事，純屬原告單方之指控，無證據資料可佐。
　　⒉本件事發後，被告除於機關內部成立調查小組進行性騷擾是否成立之調查外，更依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召開性騷擾申訴會，經與會9名委員討論後，一致認定本件性騷擾不成立，蓋原告既未能提出直接或間接證據為佐，前後說詞更有反覆甚至無法提出確切事發時間之情事，且其提出性騷擾申訴之時點係在其遭A女對其提出性騷擾之後，顯有合理懷疑其非基於善意提出本件性騷擾申訴、復審及行政訴訟。
　　⒊經被告行調查程序後，已認定原告方為性騷擾行為人，其曾以贈送香水為由藉機碰觸A女之手，並稱「你手好嫩」、「你手真的好嫩」等語，且其曾贈送咖啡給A女遭拒後，向證人任耕瑋稱「她是怕我下藥然後迷姦她！」，使A女感受到噁心、不適，更影響A女於職場之工作表現，深怕於服勤之際不慎再與原告相逢而再次遭受性騷擾，遂在同事鼓勵下提出性騷擾申訴，嗣經112年7月31日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會決議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思其性騷擾行為對同事所造成之心理及生理上壓力，反而因追求A女不成而惱羞成怒，申訴A女有對其為性騷擾行為，使A女遭受司法之追訴與調查之嫌，其行為實屬不當。
　　⒋本件被告確有依法組成性騷擾調查小組，更有召開性騷擾申訴會審議會議，顯見被告已盡一切法定義務並循正當法律程序。是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皆合法、適當，且性騷擾申訴會之召開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原告主張無理由。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徵其起訴事實與理由為真，顯未盡舉證責任：
　　⒈原告自提起性騷擾申訴至提起本件訴訟，皆未能具體指摘A女有於何確切時間經過男廁走道而不慎輕觸其身體或有窺視其如廁之情事，更未指出被告處理性騷擾申訴之過程有何程序或實體法上違法或不適之處，遑論證人任耕瑋已證稱A女並無對原告為性騷擾行為，原告亦未曾向A女表示有因為遭受性騷擾行為而感到不舒服，況且被告內部之調查小組與外聘之委員皆一致認定乃係原告有性騷擾行為，而非A女，益徵原告之訴無理由。
　　⒉原告遲至113年8月14日方當庭主張聲請調查證據，要求 本院到場履勘，並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惟任耕瑋早已於調查時表明未曾聽聞原告所主張有關A女有性騷擾之行為，而陳培華更與本件毫無關聯，遑論性騷擾或性歧視乃需有一客觀可受公評之行為為訴訟主張之前提，原告迄今未能具體說明A女究係於何時何地何種場景下為性騷擾行為，顯見其係漫目指摘，濫行興訟；至於到場履勘部分，被告業已提供案發地點之現場照片，甚至作出距離量測並將測量結果提供給本院，實無到場履勘之必要。
　　⒊原告為舉證責任之一方，迄今仍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應對其未就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故原告主張A女有性騷擾之行為實不可採，本件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合法妥適。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相關法規及其適用說明：
　　⒈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工法（該次修正後，原法律名稱由「性別工作平等法」變更為「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考諸其立法理由載稱：「二、因公務人員保障法、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組織章程已有相關規定，故明定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程序及罰則排除本法之適用。三、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等語，故有關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除行為時性工法第33條、第34條、第38條及第38條之1等規定外，仍應適用該法相關規定，而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包括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又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經核本件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其成立或不成立之基礎事實，與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關於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隱私之規定）、第24條（關於違反前開保護被害人隱私規定之處罰）及第25條（關於親吻、擁抱或觸摸身體隱私處之刑罰規定）規定無涉，故本件亦無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
　　⒉次按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動部（改制前為行政院勞動委員會）本於上開第3項規定授權所訂定（修正）發布之行為時即113年1月17日修正發布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該次修正併予變更名稱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本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發各受僱者。」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據此，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
　　⒊而被告為提供所屬人員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以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私，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等相關規定，於112年6月6日修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即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見復審卷第55頁至第60頁），其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本要點所稱之性騷擾，指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指所屬各級員警（包含司機、工友、派遣勞工及實習生）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含雇主、各級主管、員工、客戶…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第7點第2款、第4款第2目規定：「依本要點，將本分局業務相關分工敘明如下：…㈡督察組：受理員警性騷擾事件調查（詢問筆錄），擬具調查意見，移由防治組召開委員會審議，並參與審議。…。㈣防治組：…。⒉性騷擾事件經督察組調查完畢並擬具相關意見後，召開委員會審議，接續辦理後續相關事宜。」第9點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本分局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由業務副分局長兼任），並為會議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者，由防治組組長代理之；另置委員3人至7人，其成員之女性代表不得低於2分之1，並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第2項）本委員會之調查，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豐富者協助。」第16點規定：「本委員會應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以上出席委員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第18點第1款規定：「性騷擾事件經提送委員會審議後，分別依各適用法令程序處理：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送交本分局性別工作平等法業務單位（人事室）接續辦理後續程序，並由其書面通知申訴人及其相對人。」另臺北市政府為協助所屬機關(構)學校依性工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定處理性騷擾案件，乃訂定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本院卷第161頁至第169頁），其中「貳、事發處置」第5點（申訴處理）第3項前段規定：「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之組成，其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外部專家學者；…。」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受理所屬員警申訴其於執行職務之際，受他人以言詞或行為為性騷擾而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時，應經內部調查並擬具調查意見後，召開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經委員過半數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後，作成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由被告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相對人。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及現場圖(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1頁)、被告所屬防治組112年7月21日報請籌組性騷擾申訴會簽呈(本院卷第157、158頁)、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簽到表、會議紀錄、性騷擾申訴會名冊(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23頁)、原處分及復審決定(本院卷第13頁至第3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可以認定。茲兩造爭議所在，乃原處分認定原告所申訴之性騷擾事件不成立是否合法（亦即A女是否確有對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
　㈢原告以A女涉有性騷擾行為，無非係主張其於男廁小便斗處如廁(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強行穿越男廁唯一、狹隘的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正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適等情。然而：
　　⒈按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參照），以期發現真實，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仍為行政訴訟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於性騷擾事件中，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常處於對立之立場，是申訴人之指述應有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述之真實性，方得採為判斷之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性騷擾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
　　⒉經查：
　　　⑴原告分別於申訴書、112年7月12日督察組調查時指稱：於112年1月至5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A女經過男廁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時間均不復記憶)，而感到不舒服等(本院卷第129頁)；自從我調到分隊，都一直有看到A女常常跑到5樓廁所陽台抽菸，曾經1個禮拜看過2、3次，我覺得被她性騷擾，我感覺我到底尿急要拉開繼續還是不要上了，A女在我上廁所時從我背後走過，我感覺有被窺視，但我不曉得她有沒有看我，我當時是勤務時間去上廁所，我沒有反抗或制止，我怕被人誤以為我不好相處，想說上完廁所就走了，發生這件事後也沒有向分隊長告知，因為我怕得罪別人。我沒有印象是否有其他人目睹我被A女性騷擾。於112年1月至5月期間（確切時間已不復記憶）於5樓男廁，A女曾有碰觸到我的屁股（次數不記得），因為廁所很窄，所以她一定要碰到我才過得去(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35頁)等語，其中就A女碰觸其臀部之次數部分(1次？次數不記得？)，其指述已見不一，惟原告係於同日（112年7月12日）填寫申訴書及接受訪談，應不至於因時間因素而導致記憶出現落差，是原告此部分之指述是否可採，已非無疑。
　　　⑵又A女於督察組調查時陳稱：我印象中只有在陽台可能有遇到原告，因該處是分隊丟棄垃圾的地方，垃圾桶在那邊，沒有在廁所內碰過原告。我會先查看最外面的小便斗是否有人使用，如有就會離開，如無才會走近，如發現更裡面的小便斗有人使用，我也不會進去。動線是進去廁所之後左轉到底就是陽台，中間走道寬窄我不確定。我根本沒有在廁所遇過原告，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更不用說是在裡面有人時會經過，更不可能有觸摸原告臀部的行為(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39頁)。是依A女前開所述，A女雖有至5樓廁所陽台抽菸之行為，然因前往陽台必須進入男廁，經由男廁內之走道前往陽台，故A女於進入男廁前會先查看是否有人於小便斗處如廁，如有人使用，即不會進入廁所內，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所指其於如廁時，A女曾行經其背後，甚至碰觸到其臀部等情之真實性。
　　　⑶另證人即北投分局交通助理員任耕瑋於訪談時亦稱：（原告是否曾向你電話告知A女曾至分隊5樓男廁外的陽台抽菸？）有，他有在電話中問知不知道A女會到陽台抽菸，我說知道，而且分隊的同事應該都知道；（原告是否曾向你陳述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見A女，並遭觸碰到其臀部等情？）他沒有向我說過在男廁內有遇到A女，但有說他在陽台有見過A女在那抽菸，沒有跟我說過A女有觸碰其臀部的事情；（你是否曾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到A女？或聽聞其他同事於廁所遇到A女等情？）我知道A女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但我沒有在上廁所時遇到A女，也沒有聽人說過上廁所時有遇到A女；（原告何時致電予你？談話內容為何？）原告曾於7月8日及10日的晚上打給我，2通對話內容都差不多，沒有提到他被A女觸碰臀部遭性騷擾的事等語(本院卷第207頁)。是由證人任耕瑋上開所陳，至多亦僅能證明A女確有至男廁外陽台抽菸之事實，即使A女曾於任耕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進入男廁，亦與「A女曾於有人在廁所內小便斗『如廁』時進入男廁」之情有間，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前述所指遭A女性騷擾之情。至原告執前開任耕瑋所述「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一節，主張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進入前張望男廁環境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小便斗部分僅有隔板，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所內部狀況，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心理等語，然姑不論原告此部分之主張（A女在廁所外張望），核與其申訴時所指稱遭性騷擾之情節（A女於原告如廁時進入男廁，並碰觸其臀部）不同，且任耕瑋僅係稱「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並未指稱A女在廁所外「張望」，如依A女前開所述「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等語，A女亦可能因「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而「發現」廁所內有人；更何況，原告既非遭「張望」之人，即無從主張他人因此而「會有不適之心理」，是原告上開主張，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
　　　⑷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遭A女性騷擾之情節，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補強其指述之真實性，則被告以本件相關事證尚不明確，難以認定A女有何意圖或動機，而作成性騷擾事件不成立之處分（原處分），自屬有據。至原告固聲請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以確認在男廁有人的時候，A女會不會行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並聲請本院至現場勘驗，以確認便斗與馬桶間（即走道）的距離感(本院卷第239、240頁)。惟就證人任耕瑋部分，其於督察組調查時敘明A女在男廁內有人上廁所時就不會進去等語，已如前述，縱使A女所稱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等語，與證人任耕瑋所述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之情，似有出入（亦即若證人任耕瑋所述為真，則A女在任耕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仍會進入男廁，而非只要有人就不會進去廁所），然兩人就A女於男廁內有人如廁時並不會進入廁所一節，所述並無不同，本件自無傳喚證人之必要。就證人陳培華部分，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陳稱：我曾經在上廁所的時候，發現陳培華跟A女背對著陽台目視著我，我覺得不舒服，想說怎麼會有女生在陽台上抽菸，所以希望傳喚陳培華等語(本院卷第235頁)，然原告所指上情，並非係其所申訴的性騷擾案發當天所發生之事，陳培華亦未目睹原告所指A女碰觸其臀部之過程等情，業據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第235、236頁)，且縱令原告所述上情為真，亦與本件原告所指A女性騷擾的事實（即A女於原告在男廁如廁時行經廁所走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其臀部）無涉，是原告聲請傳喚證人陳培華，以證明「男廁有人的時候，A女會不會行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之事實，顯無必要。至原告聲請本院至現場履勘部分，本件既無證據證明A女確有於原告在男廁內如廁時行經廁所走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其臀部之情，則廁所內走道寬度或相關設施配置情形，即與本件事實認定無涉，更何況被告亦已提出相關現場照片及測量距離之結果等資料為證(本院卷第141頁至第143頁)，本件自無履勘現場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就原告主張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且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等節，按性騷擾申訴會之設置乃在邀集多元之身分背景、經歷專長之人士，透過思辨溝通、意見交流的過程，期能獲致較為正確、妥適的結論，如委員會之組成，符合法令所明定之身分、性別等人數或比例的要求，且委員人數之增加並無意在稀釋法定代表以引導意見或結論的作成之情，應認上開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委員會組成人數為最低標準，超出該標準所定人數所組成之委員會，尚難逕認為違法。觀諸本件前開委員會的委員組成(本院卷第223頁)，其中被告機關內部人員為3名（當然委員，均為男性），其餘6名均為外部之專業人員（律師，均為女性），符合前揭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訂「女性代表不得低於2分之1」、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第5點（申訴處理）第3項前段所訂「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外部專家學者」等要求，且其人數9名逾上開要點第9點第1項所訂「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另置委員3人至7人」之最高法定人數至多2名，尚難認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組成人數有何影響程序或實體公平性之情而逕謂於法有違。至原告所指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一節，純屬原告個人主觀臆測，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足採，被告以原告提出之性騷擾事件，經提交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結果為性騷擾事件不成立，乃以原處分通知原告，於法並無不合，復審決定遞予維持，亦無違誤，原告訴請本院判命如其聲明所示事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361號
113年9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語謙                                    
訴訟代理人  王家鋐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代  表  人  陳瑞基（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林耀能              
            楊政穎              
            包盛顥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彭語謙於任職被告臺北市政府北投分局（下
    稱被告或北投分局）所屬交通分隊員警期間，於民國112年7
    月12日提具「性騷擾事件申訴書」，指稱：於112年1月至5
    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同事A女（交通助理員）經過分
    隊駐地5樓男廁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而
    感到不舒服等情，向被告提出性騷擾申訴。案經被告依行為
    時即112年6月6日北市警投分防字第1123030185號函修訂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工作場所性騷擾防制措施、申
    訴及懲戒要點」（下稱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規定，由
    被告所屬督察組（下稱督察組）調查完畢並擬具調查意見，
    移由防治組報請於112年7月31日召開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處
    理委員會（下稱性騷擾申訴會）審議會議，決議原告申訴性
    騷擾事件不成立，並由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市警投分防字
    第1123023841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
    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113年1月16日113
    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定書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
    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本件係因原告於男廁小便斗處如廁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欲
    穿越男廁唯一的走道(即行經小便斗處走廊)，貫穿整間男廁
    至男廁最後方陽台抽菸，然A女身為女性，闖入男廁已使使
    用男廁之原告驚慌失措，A女又強行穿越男廁唯一、狹隘之
    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正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適
    ，而提出本件申訴。審酌A女身為女性擅闖男廁，且係有男
    性正使用男廁小便斗時(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明知走
    道已站人，強行穿越勢必會碰觸到正在如廁之原告，A女仍
    強行穿越，觸碰至原告身體使原告感覺不適。
　㈡依被告於現場測量距離結果為小便斗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
    為90公分，小便斗隔板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為80公分等情
    ，而於測量過道距離時，測量人員是站在過道中央，左右兩
    邊無法再有人行走通過，亦即現場過道僅有1個人之寬度，
    若要兩人交會通過則需要側身並有極大機率相碰到方能通過
    ，再衡以原告及A女之體型，倘今日原告於小便斗處上廁所
    ，加之小便斗有倒鹽酸，太靠近會有刺鼻味，自然會再比以
    往如廁往後靠些，此時過道空間則不剩1人身寬可以通過，
    通過之人必會要側身通過，身型較寬之人也有極大可能觸碰
    到在如廁之原告，是原告主張尚屬合理。
　㈢依北投分局電話(查)訪談紀錄表，受訪人表示：「…我知道A
    女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廁洗便
    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等語
    ，可證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進入前張望男廁環境
    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依現場示意圖，小便斗部分僅有隔
    板，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所內部狀況(
    且是清楚可查看到廁所內人員是在洗便當盒還是在如廁的程
    度)，即使未入內，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心理
    ，若性別置換，可曾看過男性在女性廁所門口張望？此張望
    情境不會使女性不舒服？一般男性多是快步離開女廁入口，
    又怎膽敢如此張望，為何男性之原告就要容忍A如此詳盡的
    張望行徑？
　㈣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
    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原處分適法性自有疑慮。至被
    告該次委員會的組成，以性別的比例來觀察也是符合男女比
    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等語，然此部分被
    告誤會上開規定之要件，係「女性代表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至少三分之二為外部學者」，並非被告所述之女性專家
    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又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委員的組成為3
    男6女，若女性為5人、男性為4人，亦符合性別比例規定，
    且依此分配，也會較3男6女來得平均，故3男6女之委員性別
    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
　㈤另被告稱原告之起訴有挾怨報復之情，然依原告、A女之詢問
    紀錄分別載稱：「(問：你與AW000-112520【女方】平日互
    動情形如何？是否曾有任何仇怨或借貸關係？)沒跟他說過
    話，沒有。」、「(問：你與申訴人平時互動情形如何？是
    否有糾紛或仇恨？)沒有糾紛，我之前跟他一起工作時會盡
    量避免互動，也會刻意閃避。」等語，兩方既均陳述無仇恨
    、糾紛乙情，何來挾怨報復之情？被告此種主觀臆測，顯不
    負責。
　㈥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召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且作出之決定
    亦屬適法：
　　⒈本件由督察組於112年7月12日、17日、19日訪談原告、A女
      及關係人後，於同年月27日擬具調查意見提送性騷擾申訴
      會審議；嗣防治組於同年7月21日簽請分局長核定由副分
      局長、督察組組長、人事室主任、6位律師等9人擔任委員
      ，其中男性3人、女性6人，包含專家學者6人，是性騷擾
      申訴會委員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確符合行為時北投分局
      性騷擾申訴要點第1點、第7點、第9點、第18點及臺北市
      政府各機關（構）學校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下稱處
      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貳、事發處置規定第5點第3項等
      規定。
　　⒉原告主張性騷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超過上開規定而有程序
      違法之疑義等語，惟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雖載明性騷
      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應由3人至7人組成，然上開要點係依
      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性騷擾
      防治法施行細則、性騷擾防治準則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準則所訂定，其中性工法第5條第2項所規定之委員人
      數為5人至11人，遠高於上開要點之規範，其他母法更無
      規定委員組成之法定人數，是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建置9名
      委員並無超過性工法之規定。又上開法文之立法目的，無
      非係希望原告及A女之訴求能被充分討論，以及審酌究竟
      有無成立性騷擾之結果，並經專業之人士予以判定，給予
      當事人完整之陳述意見機會，是被告所邀請與會之委員人
      數高於申訴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最低限度3人，亦
      無超過性工法規定之上限11人，應無不妥或瑕疵。退步言
      ，縱認有所謂組織程序之瑕疵，該次會議全體委員均一致
      認定原告所主張性騷擾事件不存在，而作出性騷擾申訴不
      成立之決定，且該次委員會之組成亦符合上開規定所要求
      之男女比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故本
      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審議程序正當，作成之決定亦屬合法有
      據。
　㈡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
　　⒈本件經督察組進行查訪並作成「調查結論及擬處意見」，
      認為根據A女及證人任耕瑋之陳述，A女雖確曾有在男廁5
      樓陽臺抽菸之習慣，惟未曾於有人在男廁如廁之際行經男
      廁或抽菸，更未有窺視原告如廁之情況，遑論不慎輕觸原
      告，是原告對A女提起性騷擾申訴未有具體事證及人證，
      且原告對確切時間點亦無法明確陳述，顯有挾怨報復之情
      ，原告指稱A女性騷擾一事，純屬原告單方之指控，無證
      據資料可佐。
　　⒉本件事發後，被告除於機關內部成立調查小組進行性騷擾
      是否成立之調查外，更依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
      召開性騷擾申訴會，經與會9名委員討論後，一致認定本
      件性騷擾不成立，蓋原告既未能提出直接或間接證據為佐
      ，前後說詞更有反覆甚至無法提出確切事發時間之情事，
      且其提出性騷擾申訴之時點係在其遭A女對其提出性騷擾
      之後，顯有合理懷疑其非基於善意提出本件性騷擾申訴、
      復審及行政訴訟。
　　⒊經被告行調查程序後，已認定原告方為性騷擾行為人，其
      曾以贈送香水為由藉機碰觸A女之手，並稱「你手好嫩」
      、「你手真的好嫩」等語，且其曾贈送咖啡給A女遭拒後
      ，向證人任耕瑋稱「她是怕我下藥然後迷姦她！」，使A
      女感受到噁心、不適，更影響A女於職場之工作表現，深
      怕於服勤之際不慎再與原告相逢而再次遭受性騷擾，遂在
      同事鼓勵下提出性騷擾申訴，嗣經112年7月31日北投分局
      性騷擾申訴會決議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思其性騷擾行為對
      同事所造成之心理及生理上壓力，反而因追求A女不成而
      惱羞成怒，申訴A女有對其為性騷擾行為，使A女遭受司法
      之追訴與調查之嫌，其行為實屬不當。
　　⒋本件被告確有依法組成性騷擾調查小組，更有召開性騷擾
      申訴會審議會議，顯見被告已盡一切法定義務並循正當法
      律程序。是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皆合法、適當，且性騷擾申
      訴會之召開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
      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原告主張無理由。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徵其起訴事實與理由為真，顯未盡舉
    證責任：
　　⒈原告自提起性騷擾申訴至提起本件訴訟，皆未能具體指摘A
      女有於何確切時間經過男廁走道而不慎輕觸其身體或有窺
      視其如廁之情事，更未指出被告處理性騷擾申訴之過程有
      何程序或實體法上違法或不適之處，遑論證人任耕瑋已證
      稱A女並無對原告為性騷擾行為，原告亦未曾向A女表示有
      因為遭受性騷擾行為而感到不舒服，況且被告內部之調查
      小組與外聘之委員皆一致認定乃係原告有性騷擾行為，而
      非A女，益徵原告之訴無理由。
　　⒉原告遲至113年8月14日方當庭主張聲請調查證據，要求 本
      院到場履勘，並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惟任耕瑋早已
      於調查時表明未曾聽聞原告所主張有關A女有性騷擾之行
      為，而陳培華更與本件毫無關聯，遑論性騷擾或性歧視乃
      需有一客觀可受公評之行為為訴訟主張之前提，原告迄今
      未能具體說明A女究係於何時何地何種場景下為性騷擾行
      為，顯見其係漫目指摘，濫行興訟；至於到場履勘部分，
      被告業已提供案發地點之現場照片，甚至作出距離量測並
      將測量結果提供給本院，實無到場履勘之必要。
　　⒊原告為舉證責任之一方，迄今仍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
      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應對其未就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
      ，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故原告主張A女有性騷擾之行為實
      不可採，本件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合法妥適。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相關法規及其適用說明：
　　⒈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工法（該次修正後
      ，原法律名稱由「性別工作平等法」變更為「性別平等工
      作法」）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
      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
      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
      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考諸其
      立法理由載稱：「二、因公務人員保障法、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組織
      章程已有相關規定，故明定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
      員之申訴、救濟程序及罰則排除本法之適用。三、公務人
      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
      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等語，故有關公務人員職場性騷
      擾事件，除行為時性工法第33條、第34條、第38條及第38
      條之1等規定外，仍應適用該法相關規定，而其申訴、救
      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包括公務人員
      保障法）之規定。又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
      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騷
      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
      ，除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外，不適用本法
      之規定。」經核本件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其成立或
      不成立之基礎事實，與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關於
      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隱私之規定）、第24條（關於違反
      前開保護被害人隱私規定之處罰）及第25條（關於親吻、
      擁抱或觸摸身體隱私處之刑罰規定）規定無涉，故本件亦
      無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
　　⒉次按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
      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
      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動
      部（改制前為行政院勞動委員會）本於上開第3項規定授
      權所訂定（修正）發布之行為時即113年1月17日修正發布
      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該次修正併予變更名稱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
      則」。下稱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2條第1項
      規定：「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本準則訂定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
      處公告及印發各受僱者。」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
      （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
      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
      比例。」據此，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
      由各機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
      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
　　⒊而被告為提供所屬人員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以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私，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等相關規定，於112年6月6日修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即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見復審卷第55頁至第60頁），其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本要點所稱之性騷擾，指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指所屬各級員警（包含司機、工友、派遣勞工及實習生）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含雇主、各級主管、員工、客戶…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第7點第2款、第4款第2目規定：「依本要點，將本分局業務相關分工敘明如下：…㈡督察組：受理員警性騷擾事件調查（詢問筆錄），擬具調查意見，移由防治組召開委員會審議，並參與審議。…。㈣防治組：…。⒉性騷擾事件經督察組調查完畢並擬具相關意見後，召開委員會審議，接續辦理後續相關事宜。」第9點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本分局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由業務副分局長兼任），並為會議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者，由防治組組長代理之；另置委員3人至7人，其成員之女性代表不得低於2分之1，並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第2項）本委員會之調查，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豐富者協助。」第16點規定：「本委員會應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以上出席委員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第18點第1款規定：「性騷擾事件經提送委員會審議後，分別依各適用法令程序處理：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送交本分局性別工作平等法業務單位（人事室）接續辦理後續程序，並由其書面通知申訴人及其相對人。」另臺北市政府為協助所屬機關(構)學校依性工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定處理性騷擾案件，乃訂定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本院卷第161頁至第169頁），其中「貳、事發處置」第5點（申訴處理）第3項前段規定：「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之組成，其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外部專家學者；…。」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受理所屬員警申訴其於執行職務之際，受他人以言詞或行為為性騷擾而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時，應經內部調查並擬具調查意見後，召開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經委員過半數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後，作成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由被告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相對人。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
    件申訴書及現場圖(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1頁)、被告所屬防
    治組112年7月21日報請籌組性騷擾申訴會簽呈(本院卷第157
    、158頁)、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簽到表、會議紀錄、
    性騷擾申訴會名冊(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23頁)、原處分及復
    審決定(本院卷第13頁至第3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
    可以認定。茲兩造爭議所在，乃原處分認定原告所申訴之性
    騷擾事件不成立是否合法（亦即A女是否確有對原告為性騷
    擾之行為）？
　㈢原告以A女涉有性騷擾行為，無非係主張其於男廁小便斗處如
    廁(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強行
    穿越男廁唯一、狹隘的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正
    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適等情。然而：
　　⒈按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
      參照），以期發現真實，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
      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
      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仍為行政訴訟所準用
      （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於性騷擾事件中，申訴
      人與被申訴人常處於對立之立場，是申訴人之指述應有補
      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述之真實性，方得採為判斷之依據；
      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性
      騷擾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
　　⒉經查：
　　　⑴原告分別於申訴書、112年7月12日督察組調查時指稱：
        於112年1月至5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A女經過男廁
        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時間均不復
        記憶)，而感到不舒服等(本院卷第129頁)；自從我調到
        分隊，都一直有看到A女常常跑到5樓廁所陽台抽菸，曾
        經1個禮拜看過2、3次，我覺得被她性騷擾，我感覺我
        到底尿急要拉開繼續還是不要上了，A女在我上廁所時
        從我背後走過，我感覺有被窺視，但我不曉得她有沒有
        看我，我當時是勤務時間去上廁所，我沒有反抗或制止
        ，我怕被人誤以為我不好相處，想說上完廁所就走了，
        發生這件事後也沒有向分隊長告知，因為我怕得罪別人
        。我沒有印象是否有其他人目睹我被A女性騷擾。於112
        年1月至5月期間（確切時間已不復記憶）於5樓男廁，A
        女曾有碰觸到我的屁股（次數不記得），因為廁所很窄
        ，所以她一定要碰到我才過得去(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3
        5頁)等語，其中就A女碰觸其臀部之次數部分(1次？次
        數不記得？)，其指述已見不一，惟原告係於同日（112
        年7月12日）填寫申訴書及接受訪談，應不至於因時間
        因素而導致記憶出現落差，是原告此部分之指述是否可
        採，已非無疑。
　　　⑵又A女於督察組調查時陳稱：我印象中只有在陽台可能有
        遇到原告，因該處是分隊丟棄垃圾的地方，垃圾桶在那
        邊，沒有在廁所內碰過原告。我會先查看最外面的小便
        斗是否有人使用，如有就會離開，如無才會走近，如發
        現更裡面的小便斗有人使用，我也不會進去。動線是進
        去廁所之後左轉到底就是陽台，中間走道寬窄我不確定
        。我根本沒有在廁所遇過原告，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
        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更不用說是在
        裡面有人時會經過，更不可能有觸摸原告臀部的行為(
        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39頁)。是依A女前開所述，A女雖
        有至5樓廁所陽台抽菸之行為，然因前往陽台必須進入
        男廁，經由男廁內之走道前往陽台，故A女於進入男廁
        前會先查看是否有人於小便斗處如廁，如有人使用，即
        不會進入廁所內，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所指其於如廁
        時，A女曾行經其背後，甚至碰觸到其臀部等情之真實
        性。
　　　⑶另證人即北投分局交通助理員任耕瑋於訪談時亦稱：（
        原告是否曾向你電話告知A女曾至分隊5樓男廁外的陽台
        抽菸？）有，他有在電話中問知不知道A女會到陽台抽
        菸，我說知道，而且分隊的同事應該都知道；（原告是
        否曾向你陳述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見A女，並遭觸碰到其
        臀部等情？）他沒有向我說過在男廁內有遇到A女，但
        有說他在陽台有見過A女在那抽菸，沒有跟我說過A女有
        觸碰其臀部的事情；（你是否曾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到A
        女？或聽聞其他同事於廁所遇到A女等情？）我知道A女
        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廁洗
        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
        ，但我沒有在上廁所時遇到A女，也沒有聽人說過上廁
        所時有遇到A女；（原告何時致電予你？談話內容為何
        ？）原告曾於7月8日及10日的晚上打給我，2通對話內
        容都差不多，沒有提到他被A女觸碰臀部遭性騷擾的事
        等語(本院卷第207頁)。是由證人任耕瑋上開所陳，至
        多亦僅能證明A女確有至男廁外陽台抽菸之事實，即使A
        女曾於任耕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進入男廁，亦與
        「A女曾於有人在廁所內小便斗『如廁』時進入男廁」之
        情有間，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前述所指遭A女性騷擾
        之情。至原告執前開任耕瑋所述「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
        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一
        節，主張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進入前張望男
        廁環境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小便斗部分僅有隔板，
        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所內部狀況，
        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心理等語，然姑不論
        原告此部分之主張（A女在廁所外張望），核與其申訴
        時所指稱遭性騷擾之情節（A女於原告如廁時進入男廁
        ，並碰觸其臀部）不同，且任耕瑋僅係稱「A女如果『發
        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並未指稱A女在廁所
        外「張望」，如依A女前開所述「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
        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等語，A女
        亦可能因「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而「發
        現」廁所內有人；更何況，原告既非遭「張望」之人，
        即無從主張他人因此而「會有不適之心理」，是原告上
        開主張，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
　　　⑷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遭A女性騷擾之情節，並無其他事
        證足以補強其指述之真實性，則被告以本件相關事證尚
        不明確，難以認定A女有何意圖或動機，而作成性騷擾
        事件不成立之處分（原處分），自屬有據。至原告固聲
        請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以確認在男廁有人的時候
        ，A女會不會行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並聲請本院至現
        場勘驗，以確認便斗與馬桶間（即走道）的距離感(本
        院卷第239、240頁)。惟就證人任耕瑋部分，其於督察
        組調查時敘明A女在男廁內有人上廁所時就不會進去等
        語，已如前述，縱使A女所稱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
        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等語，與證人任耕
        瑋所述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之情，
        似有出入（亦即若證人任耕瑋所述為真，則A女在任耕
        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仍會進入男廁，而非只要有人就
        不會進去廁所），然兩人就A女於男廁內有人如廁時並
        不會進入廁所一節，所述並無不同，本件自無傳喚證人
        之必要。就證人陳培華部分，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
        陳稱：我曾經在上廁所的時候，發現陳培華跟A女背對
        著陽台目視著我，我覺得不舒服，想說怎麼會有女生在
        陽台上抽菸，所以希望傳喚陳培華等語(本院卷第235頁
        )，然原告所指上情，並非係其所申訴的性騷擾案發當
        天所發生之事，陳培華亦未目睹原告所指A女碰觸其臀
        部之過程等情，業據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第235、236
        頁)，且縱令原告所述上情為真，亦與本件原告所指A女
        性騷擾的事實（即A女於原告在男廁如廁時行經廁所走
        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其臀部）無涉，是原告聲請傳喚
        證人陳培華，以證明「男廁有人的時候，A女會不會行
        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之事實，顯無必要。至原告聲請
        本院至現場履勘部分，本件既無證據證明A女確有於原
        告在男廁內如廁時行經廁所走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其
        臀部之情，則廁所內走道寬度或相關設施配置情形，即
        與本件事實認定無涉，更何況被告亦已提出相關現場照
        片及測量距離之結果等資料為證(本院卷第141頁至第14
        3頁)，本件自無履勘現場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就原告主張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
    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且3男6女之委員性
    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等節，按
    性騷擾申訴會之設置乃在邀集多元之身分背景、經歷專長之
    人士，透過思辨溝通、意見交流的過程，期能獲致較為正確
    、妥適的結論，如委員會之組成，符合法令所明定之身分、
    性別等人數或比例的要求，且委員人數之增加並無意在稀釋
    法定代表以引導意見或結論的作成之情，應認上開行為時北
    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委員會組成人數
    為最低標準，超出該標準所定人數所組成之委員會，尚難逕
    認為違法。觀諸本件前開委員會的委員組成(本院卷第223頁
    )，其中被告機關內部人員為3名（當然委員，均為男性），
    其餘6名均為外部之專業人員（律師，均為女性），符合前
    揭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訂「女性代
    表不得低於2分之1」、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第5點（申
    訴處理）第3項前段所訂「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外部專
    家學者」等要求，且其人數9名逾上開要點第9點第1項所訂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另置委員3人至7人」之最高法
    定人數至多2名，尚難認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組成人數有何
    影響程序或實體公平性之情而逕謂於法有違。至原告所指3
    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
    公情狀一節，純屬原告個人主觀臆測，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足採，被告以原告提出之性騷擾
    事件，經提交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結果為性騷擾
    事件不成立，乃以原處分通知原告，於法並無不合，復審決
    定遞予維持，亦無違誤，原告訴請本院判命如其聲明所示事
    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
    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
    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361號
113年9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語謙                                    
訴訟代理人  王家鋐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代  表  人  陳瑞基（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林耀能              
            楊政穎              
            包盛顥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彭語謙於任職被告臺北市政府北投分局（下稱被告或北投分局）所屬交通分隊員警期間，於民國112年7月12日提具「性騷擾事件申訴書」，指稱：於112年1月至5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同事A女（交通助理員）經過分隊駐地5樓男廁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而感到不舒服等情，向被告提出性騷擾申訴。案經被告依行為時即112年6月6日北市警投分防字第1123030185號函修訂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工作場所性騷擾防制措施、申訴及懲戒要點」（下稱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規定，由被告所屬督察組（下稱督察組）調查完畢並擬具調查意見，移由防治組報請於112年7月31日召開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下稱性騷擾申訴會）審議會議，決議原告申訴性騷擾事件不成立，並由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市警投分防字第1123023841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定書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本件係因原告於男廁小便斗處如廁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欲穿越男廁唯一的走道(即行經小便斗處走廊)，貫穿整間男廁至男廁最後方陽台抽菸，然A女身為女性，闖入男廁已使使用男廁之原告驚慌失措，A女又強行穿越男廁唯一、狹隘之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正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適，而提出本件申訴。審酌A女身為女性擅闖男廁，且係有男性正使用男廁小便斗時(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明知走道已站人，強行穿越勢必會碰觸到正在如廁之原告，A女仍強行穿越，觸碰至原告身體使原告感覺不適。
　㈡依被告於現場測量距離結果為小便斗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為90公分，小便斗隔板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為80公分等情，而於測量過道距離時，測量人員是站在過道中央，左右兩邊無法再有人行走通過，亦即現場過道僅有1個人之寬度，若要兩人交會通過則需要側身並有極大機率相碰到方能通過，再衡以原告及A女之體型，倘今日原告於小便斗處上廁所，加之小便斗有倒鹽酸，太靠近會有刺鼻味，自然會再比以往如廁往後靠些，此時過道空間則不剩1人身寬可以通過，通過之人必會要側身通過，身型較寬之人也有極大可能觸碰到在如廁之原告，是原告主張尚屬合理。
　㈢依北投分局電話(查)訪談紀錄表，受訪人表示：「…我知道A女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等語，可證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進入前張望男廁環境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依現場示意圖，小便斗部分僅有隔板，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所內部狀況(且是清楚可查看到廁所內人員是在洗便當盒還是在如廁的程度)，即使未入內，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心理，若性別置換，可曾看過男性在女性廁所門口張望？此張望情境不會使女性不舒服？一般男性多是快步離開女廁入口，又怎膽敢如此張望，為何男性之原告就要容忍A如此詳盡的張望行徑？
　㈣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原處分適法性自有疑慮。至被告該次委員會的組成，以性別的比例來觀察也是符合男女比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等語，然此部分被告誤會上開規定之要件，係「女性代表不得低於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二為外部學者」，並非被告所述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又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委員的組成為3男6女，若女性為5人、男性為4人，亦符合性別比例規定，且依此分配，也會較3男6女來得平均，故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
　㈤另被告稱原告之起訴有挾怨報復之情，然依原告、A女之詢問紀錄分別載稱：「(問：你與AW000-112520【女方】平日互動情形如何？是否曾有任何仇怨或借貸關係？)沒跟他說過話，沒有。」、「(問：你與申訴人平時互動情形如何？是否有糾紛或仇恨？)沒有糾紛，我之前跟他一起工作時會盡量避免互動，也會刻意閃避。」等語，兩方既均陳述無仇恨、糾紛乙情，何來挾怨報復之情？被告此種主觀臆測，顯不負責。
　㈥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召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且作出之決定亦屬適法：
　　⒈本件由督察組於112年7月12日、17日、19日訪談原告、A女及關係人後，於同年月27日擬具調查意見提送性騷擾申訴會審議；嗣防治組於同年7月21日簽請分局長核定由副分局長、督察組組長、人事室主任、6位律師等9人擔任委員，其中男性3人、女性6人，包含專家學者6人，是性騷擾申訴會委員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確符合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1點、第7點、第9點、第18點及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學校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下稱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貳、事發處置規定第5點第3項等規定。
　　⒉原告主張性騷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超過上開規定而有程序違法之疑義等語，惟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雖載明性騷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應由3人至7人組成，然上開要點係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性騷擾防治準則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所訂定，其中性工法第5條第2項所規定之委員人數為5人至11人，遠高於上開要點之規範，其他母法更無規定委員組成之法定人數，是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建置9名委員並無超過性工法之規定。又上開法文之立法目的，無非係希望原告及A女之訴求能被充分討論，以及審酌究竟有無成立性騷擾之結果，並經專業之人士予以判定，給予當事人完整之陳述意見機會，是被告所邀請與會之委員人數高於申訴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最低限度3人，亦無超過性工法規定之上限11人，應無不妥或瑕疵。退步言，縱認有所謂組織程序之瑕疵，該次會議全體委員均一致認定原告所主張性騷擾事件不存在，而作出性騷擾申訴不成立之決定，且該次委員會之組成亦符合上開規定所要求之男女比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故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審議程序正當，作成之決定亦屬合法有據。
　㈡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
　　⒈本件經督察組進行查訪並作成「調查結論及擬處意見」，認為根據A女及證人任耕瑋之陳述，A女雖確曾有在男廁5樓陽臺抽菸之習慣，惟未曾於有人在男廁如廁之際行經男廁或抽菸，更未有窺視原告如廁之情況，遑論不慎輕觸原告，是原告對A女提起性騷擾申訴未有具體事證及人證，且原告對確切時間點亦無法明確陳述，顯有挾怨報復之情，原告指稱A女性騷擾一事，純屬原告單方之指控，無證據資料可佐。
　　⒉本件事發後，被告除於機關內部成立調查小組進行性騷擾是否成立之調查外，更依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召開性騷擾申訴會，經與會9名委員討論後，一致認定本件性騷擾不成立，蓋原告既未能提出直接或間接證據為佐，前後說詞更有反覆甚至無法提出確切事發時間之情事，且其提出性騷擾申訴之時點係在其遭A女對其提出性騷擾之後，顯有合理懷疑其非基於善意提出本件性騷擾申訴、復審及行政訴訟。
　　⒊經被告行調查程序後，已認定原告方為性騷擾行為人，其曾以贈送香水為由藉機碰觸A女之手，並稱「你手好嫩」、「你手真的好嫩」等語，且其曾贈送咖啡給A女遭拒後，向證人任耕瑋稱「她是怕我下藥然後迷姦她！」，使A女感受到噁心、不適，更影響A女於職場之工作表現，深怕於服勤之際不慎再與原告相逢而再次遭受性騷擾，遂在同事鼓勵下提出性騷擾申訴，嗣經112年7月31日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會決議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思其性騷擾行為對同事所造成之心理及生理上壓力，反而因追求A女不成而惱羞成怒，申訴A女有對其為性騷擾行為，使A女遭受司法之追訴與調查之嫌，其行為實屬不當。
　　⒋本件被告確有依法組成性騷擾調查小組，更有召開性騷擾申訴會審議會議，顯見被告已盡一切法定義務並循正當法律程序。是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皆合法、適當，且性騷擾申訴會之召開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原告主張無理由。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徵其起訴事實與理由為真，顯未盡舉證責任：
　　⒈原告自提起性騷擾申訴至提起本件訴訟，皆未能具體指摘A女有於何確切時間經過男廁走道而不慎輕觸其身體或有窺視其如廁之情事，更未指出被告處理性騷擾申訴之過程有何程序或實體法上違法或不適之處，遑論證人任耕瑋已證稱A女並無對原告為性騷擾行為，原告亦未曾向A女表示有因為遭受性騷擾行為而感到不舒服，況且被告內部之調查小組與外聘之委員皆一致認定乃係原告有性騷擾行為，而非A女，益徵原告之訴無理由。
　　⒉原告遲至113年8月14日方當庭主張聲請調查證據，要求 本院到場履勘，並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惟任耕瑋早已於調查時表明未曾聽聞原告所主張有關A女有性騷擾之行為，而陳培華更與本件毫無關聯，遑論性騷擾或性歧視乃需有一客觀可受公評之行為為訴訟主張之前提，原告迄今未能具體說明A女究係於何時何地何種場景下為性騷擾行為，顯見其係漫目指摘，濫行興訟；至於到場履勘部分，被告業已提供案發地點之現場照片，甚至作出距離量測並將測量結果提供給本院，實無到場履勘之必要。
　　⒊原告為舉證責任之一方，迄今仍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應對其未就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故原告主張A女有性騷擾之行為實不可採，本件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合法妥適。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相關法規及其適用說明：
　　⒈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工法（該次修正後，原法律名稱由「性別工作平等法」變更為「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考諸其立法理由載稱：「二、因公務人員保障法、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組織章程已有相關規定，故明定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程序及罰則排除本法之適用。三、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等語，故有關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除行為時性工法第33條、第34條、第38條及第38條之1等規定外，仍應適用該法相關規定，而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包括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又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經核本件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其成立或不成立之基礎事實，與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關於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隱私之規定）、第24條（關於違反前開保護被害人隱私規定之處罰）及第25條（關於親吻、擁抱或觸摸身體隱私處之刑罰規定）規定無涉，故本件亦無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
　　⒉次按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動部（改制前為行政院勞動委員會）本於上開第3項規定授權所訂定（修正）發布之行為時即113年1月17日修正發布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該次修正併予變更名稱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本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發各受僱者。」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據此，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
　　⒊而被告為提供所屬人員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以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私，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等相關規定，於112年6月6日修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即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見復審卷第55頁至第60頁），其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本要點所稱之性騷擾，指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指所屬各級員警（包含司機、工友、派遣勞工及實習生）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含雇主、各級主管、員工、客戶…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第7點第2款、第4款第2目規定：「依本要點，將本分局業務相關分工敘明如下：…㈡督察組：受理員警性騷擾事件調查（詢問筆錄），擬具調查意見，移由防治組召開委員會審議，並參與審議。…。㈣防治組：…。⒉性騷擾事件經督察組調查完畢並擬具相關意見後，召開委員會審議，接續辦理後續相關事宜。」第9點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本分局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由業務副分局長兼任），並為會議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者，由防治組組長代理之；另置委員3人至7人，其成員之女性代表不得低於2分之1，並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第2項）本委員會之調查，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豐富者協助。」第16點規定：「本委員會應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以上出席委員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第18點第1款規定：「性騷擾事件經提送委員會審議後，分別依各適用法令程序處理：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送交本分局性別工作平等法業務單位（人事室）接續辦理後續程序，並由其書面通知申訴人及其相對人。」另臺北市政府為協助所屬機關(構)學校依性工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定處理性騷擾案件，乃訂定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本院卷第161頁至第169頁），其中「貳、事發處置」第5點（申訴處理）第3項前段規定：「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之組成，其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外部專家學者；…。」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受理所屬員警申訴其於執行職務之際，受他人以言詞或行為為性騷擾而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時，應經內部調查並擬具調查意見後，召開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經委員過半數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後，作成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由被告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相對人。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及現場圖(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1頁)、被告所屬防治組112年7月21日報請籌組性騷擾申訴會簽呈(本院卷第157、158頁)、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簽到表、會議紀錄、性騷擾申訴會名冊(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23頁)、原處分及復審決定(本院卷第13頁至第3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可以認定。茲兩造爭議所在，乃原處分認定原告所申訴之性騷擾事件不成立是否合法（亦即A女是否確有對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
　㈢原告以A女涉有性騷擾行為，無非係主張其於男廁小便斗處如廁(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強行穿越男廁唯一、狹隘的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正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適等情。然而：
　　⒈按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參照），以期發現真實，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仍為行政訴訟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於性騷擾事件中，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常處於對立之立場，是申訴人之指述應有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述之真實性，方得採為判斷之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性騷擾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
　　⒉經查：
　　　⑴原告分別於申訴書、112年7月12日督察組調查時指稱：於112年1月至5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A女經過男廁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時間均不復記憶)，而感到不舒服等(本院卷第129頁)；自從我調到分隊，都一直有看到A女常常跑到5樓廁所陽台抽菸，曾經1個禮拜看過2、3次，我覺得被她性騷擾，我感覺我到底尿急要拉開繼續還是不要上了，A女在我上廁所時從我背後走過，我感覺有被窺視，但我不曉得她有沒有看我，我當時是勤務時間去上廁所，我沒有反抗或制止，我怕被人誤以為我不好相處，想說上完廁所就走了，發生這件事後也沒有向分隊長告知，因為我怕得罪別人。我沒有印象是否有其他人目睹我被A女性騷擾。於112年1月至5月期間（確切時間已不復記憶）於5樓男廁，A女曾有碰觸到我的屁股（次數不記得），因為廁所很窄，所以她一定要碰到我才過得去(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35頁)等語，其中就A女碰觸其臀部之次數部分(1次？次數不記得？)，其指述已見不一，惟原告係於同日（112年7月12日）填寫申訴書及接受訪談，應不至於因時間因素而導致記憶出現落差，是原告此部分之指述是否可採，已非無疑。
　　　⑵又A女於督察組調查時陳稱：我印象中只有在陽台可能有遇到原告，因該處是分隊丟棄垃圾的地方，垃圾桶在那邊，沒有在廁所內碰過原告。我會先查看最外面的小便斗是否有人使用，如有就會離開，如無才會走近，如發現更裡面的小便斗有人使用，我也不會進去。動線是進去廁所之後左轉到底就是陽台，中間走道寬窄我不確定。我根本沒有在廁所遇過原告，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更不用說是在裡面有人時會經過，更不可能有觸摸原告臀部的行為(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39頁)。是依A女前開所述，A女雖有至5樓廁所陽台抽菸之行為，然因前往陽台必須進入男廁，經由男廁內之走道前往陽台，故A女於進入男廁前會先查看是否有人於小便斗處如廁，如有人使用，即不會進入廁所內，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所指其於如廁時，A女曾行經其背後，甚至碰觸到其臀部等情之真實性。
　　　⑶另證人即北投分局交通助理員任耕瑋於訪談時亦稱：（原告是否曾向你電話告知A女曾至分隊5樓男廁外的陽台抽菸？）有，他有在電話中問知不知道A女會到陽台抽菸，我說知道，而且分隊的同事應該都知道；（原告是否曾向你陳述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見A女，並遭觸碰到其臀部等情？）他沒有向我說過在男廁內有遇到A女，但有說他在陽台有見過A女在那抽菸，沒有跟我說過A女有觸碰其臀部的事情；（你是否曾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到A女？或聽聞其他同事於廁所遇到A女等情？）我知道A女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但我沒有在上廁所時遇到A女，也沒有聽人說過上廁所時有遇到A女；（原告何時致電予你？談話內容為何？）原告曾於7月8日及10日的晚上打給我，2通對話內容都差不多，沒有提到他被A女觸碰臀部遭性騷擾的事等語(本院卷第207頁)。是由證人任耕瑋上開所陳，至多亦僅能證明A女確有至男廁外陽台抽菸之事實，即使A女曾於任耕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進入男廁，亦與「A女曾於有人在廁所內小便斗『如廁』時進入男廁」之情有間，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前述所指遭A女性騷擾之情。至原告執前開任耕瑋所述「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一節，主張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進入前張望男廁環境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小便斗部分僅有隔板，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所內部狀況，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心理等語，然姑不論原告此部分之主張（A女在廁所外張望），核與其申訴時所指稱遭性騷擾之情節（A女於原告如廁時進入男廁，並碰觸其臀部）不同，且任耕瑋僅係稱「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並未指稱A女在廁所外「張望」，如依A女前開所述「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等語，A女亦可能因「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而「發現」廁所內有人；更何況，原告既非遭「張望」之人，即無從主張他人因此而「會有不適之心理」，是原告上開主張，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
　　　⑷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遭A女性騷擾之情節，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補強其指述之真實性，則被告以本件相關事證尚不明確，難以認定A女有何意圖或動機，而作成性騷擾事件不成立之處分（原處分），自屬有據。至原告固聲請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以確認在男廁有人的時候，A女會不會行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並聲請本院至現場勘驗，以確認便斗與馬桶間（即走道）的距離感(本院卷第239、240頁)。惟就證人任耕瑋部分，其於督察組調查時敘明A女在男廁內有人上廁所時就不會進去等語，已如前述，縱使A女所稱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等語，與證人任耕瑋所述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之情，似有出入（亦即若證人任耕瑋所述為真，則A女在任耕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仍會進入男廁，而非只要有人就不會進去廁所），然兩人就A女於男廁內有人如廁時並不會進入廁所一節，所述並無不同，本件自無傳喚證人之必要。就證人陳培華部分，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陳稱：我曾經在上廁所的時候，發現陳培華跟A女背對著陽台目視著我，我覺得不舒服，想說怎麼會有女生在陽台上抽菸，所以希望傳喚陳培華等語(本院卷第235頁)，然原告所指上情，並非係其所申訴的性騷擾案發當天所發生之事，陳培華亦未目睹原告所指A女碰觸其臀部之過程等情，業據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第235、236頁)，且縱令原告所述上情為真，亦與本件原告所指A女性騷擾的事實（即A女於原告在男廁如廁時行經廁所走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其臀部）無涉，是原告聲請傳喚證人陳培華，以證明「男廁有人的時候，A女會不會行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之事實，顯無必要。至原告聲請本院至現場履勘部分，本件既無證據證明A女確有於原告在男廁內如廁時行經廁所走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其臀部之情，則廁所內走道寬度或相關設施配置情形，即與本件事實認定無涉，更何況被告亦已提出相關現場照片及測量距離之結果等資料為證(本院卷第141頁至第143頁)，本件自無履勘現場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就原告主張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且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等節，按性騷擾申訴會之設置乃在邀集多元之身分背景、經歷專長之人士，透過思辨溝通、意見交流的過程，期能獲致較為正確、妥適的結論，如委員會之組成，符合法令所明定之身分、性別等人數或比例的要求，且委員人數之增加並無意在稀釋法定代表以引導意見或結論的作成之情，應認上開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委員會組成人數為最低標準，超出該標準所定人數所組成之委員會，尚難逕認為違法。觀諸本件前開委員會的委員組成(本院卷第223頁)，其中被告機關內部人員為3名（當然委員，均為男性），其餘6名均為外部之專業人員（律師，均為女性），符合前揭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訂「女性代表不得低於2分之1」、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第5點（申訴處理）第3項前段所訂「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外部專家學者」等要求，且其人數9名逾上開要點第9點第1項所訂「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另置委員3人至7人」之最高法定人數至多2名，尚難認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組成人數有何影響程序或實體公平性之情而逕謂於法有違。至原告所指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一節，純屬原告個人主觀臆測，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足採，被告以原告提出之性騷擾事件，經提交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結果為性騷擾事件不成立，乃以原處分通知原告，於法並無不合，復審決定遞予維持，亦無違誤，原告訴請本院判命如其聲明所示事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361號
113年9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語謙                                    
訴訟代理人  王家鋐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代  表  人  陳瑞基（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林耀能              
            楊政穎              
            包盛顥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彭語謙於任職被告臺北市政府北投分局（下稱被告或北投分局）所屬交通分隊員警期間，於民國112年7月12日提具「性騷擾事件申訴書」，指稱：於112年1月至5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同事A女（交通助理員）經過分隊駐地5樓男廁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而感到不舒服等情，向被告提出性騷擾申訴。案經被告依行為時即112年6月6日北市警投分防字第1123030185號函修訂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工作場所性騷擾防制措施、申訴及懲戒要點」（下稱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規定，由被告所屬督察組（下稱督察組）調查完畢並擬具調查意見，移由防治組報請於112年7月31日召開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下稱性騷擾申訴會）審議會議，決議原告申訴性騷擾事件不成立，並由被告以112年8月7日北市警投分防字第1123023841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113年1月1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05號復審決定書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本件係因原告於男廁小便斗處如廁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欲穿越男廁唯一的走道(即行經小便斗處走廊)，貫穿整間男廁至男廁最後方陽台抽菸，然A女身為女性，闖入男廁已使使用男廁之原告驚慌失措，A女又強行穿越男廁唯一、狹隘之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正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適，而提出本件申訴。審酌A女身為女性擅闖男廁，且係有男性正使用男廁小便斗時(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明知走道已站人，強行穿越勢必會碰觸到正在如廁之原告，A女仍強行穿越，觸碰至原告身體使原告感覺不適。
　㈡依被告於現場測量距離結果為小便斗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為90公分，小便斗隔板到蹲式馬桶區門板距離為80公分等情，而於測量過道距離時，測量人員是站在過道中央，左右兩邊無法再有人行走通過，亦即現場過道僅有1個人之寬度，若要兩人交會通過則需要側身並有極大機率相碰到方能通過，再衡以原告及A女之體型，倘今日原告於小便斗處上廁所，加之小便斗有倒鹽酸，太靠近會有刺鼻味，自然會再比以往如廁往後靠些，此時過道空間則不剩1人身寬可以通過，通過之人必會要側身通過，身型較寬之人也有極大可能觸碰到在如廁之原告，是原告主張尚屬合理。
　㈢依北投分局電話(查)訪談紀錄表，受訪人表示：「…我知道A女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等語，可證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進入前張望男廁環境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依現場示意圖，小便斗部分僅有隔板，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所內部狀況(且是清楚可查看到廁所內人員是在洗便當盒還是在如廁的程度)，即使未入內，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心理，若性別置換，可曾看過男性在女性廁所門口張望？此張望情境不會使女性不舒服？一般男性多是快步離開女廁入口，又怎膽敢如此張望，為何男性之原告就要容忍A如此詳盡的張望行徑？
　㈣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原處分適法性自有疑慮。至被告該次委員會的組成，以性別的比例來觀察也是符合男女比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等語，然此部分被告誤會上開規定之要件，係「女性代表不得低於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二為外部學者」，並非被告所述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又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委員的組成為3男6女，若女性為5人、男性為4人，亦符合性別比例規定，且依此分配，也會較3男6女來得平均，故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
　㈤另被告稱原告之起訴有挾怨報復之情，然依原告、A女之詢問紀錄分別載稱：「(問：你與AW000-112520【女方】平日互動情形如何？是否曾有任何仇怨或借貸關係？)沒跟他說過話，沒有。」、「(問：你與申訴人平時互動情形如何？是否有糾紛或仇恨？)沒有糾紛，我之前跟他一起工作時會盡量避免互動，也會刻意閃避。」等語，兩方既均陳述無仇恨、糾紛乙情，何來挾怨報復之情？被告此種主觀臆測，顯不負責。
　㈥聲明：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召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且作出之決定亦屬適法：
　　⒈本件由督察組於112年7月12日、17日、19日訪談原告、A女及關係人後，於同年月27日擬具調查意見提送性騷擾申訴會審議；嗣防治組於同年7月21日簽請分局長核定由副分局長、督察組組長、人事室主任、6位律師等9人擔任委員，其中男性3人、女性6人，包含專家學者6人，是性騷擾申訴會委員組成對象及性別比例，確符合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1點、第7點、第9點、第18點及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學校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下稱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貳、事發處置規定第5點第3項等規定。
　　⒉原告主張性騷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超過上開規定而有程序違法之疑義等語，惟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雖載明性騷擾申訴會之委員人數應由3人至7人組成，然上開要點係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性騷擾防治準則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所訂定，其中性工法第5條第2項所規定之委員人數為5人至11人，遠高於上開要點之規範，其他母法更無規定委員組成之法定人數，是本件性騷擾申訴會建置9名委員並無超過性工法之規定。又上開法文之立法目的，無非係希望原告及A女之訴求能被充分討論，以及審酌究竟有無成立性騷擾之結果，並經專業之人士予以判定，給予當事人完整之陳述意見機會，是被告所邀請與會之委員人數高於申訴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最低限度3人，亦無超過性工法規定之上限11人，應無不妥或瑕疵。退步言，縱認有所謂組織程序之瑕疵，該次會議全體委員均一致認定原告所主張性騷擾事件不存在，而作出性騷擾申訴不成立之決定，且該次委員會之組成亦符合上開規定所要求之男女比例，女性專家學者達三分之二以上之要求，故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審議程序正當，作成之決定亦屬合法有據。
　㈡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
　　⒈本件經督察組進行查訪並作成「調查結論及擬處意見」，認為根據A女及證人任耕瑋之陳述，A女雖確曾有在男廁5樓陽臺抽菸之習慣，惟未曾於有人在男廁如廁之際行經男廁或抽菸，更未有窺視原告如廁之情況，遑論不慎輕觸原告，是原告對A女提起性騷擾申訴未有具體事證及人證，且原告對確切時間點亦無法明確陳述，顯有挾怨報復之情，原告指稱A女性騷擾一事，純屬原告單方之指控，無證據資料可佐。
　　⒉本件事發後，被告除於機關內部成立調查小組進行性騷擾是否成立之調查外，更依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召開性騷擾申訴會，經與會9名委員討論後，一致認定本件性騷擾不成立，蓋原告既未能提出直接或間接證據為佐，前後說詞更有反覆甚至無法提出確切事發時間之情事，且其提出性騷擾申訴之時點係在其遭A女對其提出性騷擾之後，顯有合理懷疑其非基於善意提出本件性騷擾申訴、復審及行政訴訟。
　　⒊經被告行調查程序後，已認定原告方為性騷擾行為人，其曾以贈送香水為由藉機碰觸A女之手，並稱「你手好嫩」、「你手真的好嫩」等語，且其曾贈送咖啡給A女遭拒後，向證人任耕瑋稱「她是怕我下藥然後迷姦她！」，使A女感受到噁心、不適，更影響A女於職場之工作表現，深怕於服勤之際不慎再與原告相逢而再次遭受性騷擾，遂在同事鼓勵下提出性騷擾申訴，嗣經112年7月31日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會決議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思其性騷擾行為對同事所造成之心理及生理上壓力，反而因追求A女不成而惱羞成怒，申訴A女有對其為性騷擾行為，使A女遭受司法之追訴與調查之嫌，其行為實屬不當。
　　⒋本件被告確有依法組成性騷擾調查小組，更有召開性騷擾申訴會審議會議，顯見被告已盡一切法定義務並循正當法律程序。是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皆合法、適當，且性騷擾申訴會之召開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被告所為實體之行政處分及行政程序皆無瑕疵，原告主張無理由。
　㈢原告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徵其起訴事實與理由為真，顯未盡舉證責任：
　　⒈原告自提起性騷擾申訴至提起本件訴訟，皆未能具體指摘A女有於何確切時間經過男廁走道而不慎輕觸其身體或有窺視其如廁之情事，更未指出被告處理性騷擾申訴之過程有何程序或實體法上違法或不適之處，遑論證人任耕瑋已證稱A女並無對原告為性騷擾行為，原告亦未曾向A女表示有因為遭受性騷擾行為而感到不舒服，況且被告內部之調查小組與外聘之委員皆一致認定乃係原告有性騷擾行為，而非A女，益徵原告之訴無理由。
　　⒉原告遲至113年8月14日方當庭主張聲請調查證據，要求 本院到場履勘，並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惟任耕瑋早已於調查時表明未曾聽聞原告所主張有關A女有性騷擾之行為，而陳培華更與本件毫無關聯，遑論性騷擾或性歧視乃需有一客觀可受公評之行為為訴訟主張之前提，原告迄今未能具體說明A女究係於何時何地何種場景下為性騷擾行為，顯見其係漫目指摘，濫行興訟；至於到場履勘部分，被告業已提供案發地點之現場照片，甚至作出距離量測並將測量結果提供給本院，實無到場履勘之必要。
　　⒊原告為舉證責任之一方，迄今仍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應對其未就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故原告主張A女有性騷擾之行為實不可採，本件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合法妥適。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相關法規及其適用說明：
　　⒈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工法（該次修正後，原法律名稱由「性別工作平等法」變更為「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考諸其立法理由載稱：「二、因公務人員保障法、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組織章程已有相關規定，故明定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程序及罰則排除本法之適用。三、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等語，故有關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除行為時性工法第33條、第34條、第38條及第38條之1等規定外，仍應適用該法相關規定，而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包括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又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經核本件公務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其成立或不成立之基礎事實，與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關於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隱私之規定）、第24條（關於違反前開保護被害人隱私規定之處罰）及第25條（關於親吻、擁抱或觸摸身體隱私處之刑罰規定）規定無涉，故本件亦無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
　　⒉次按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動部（改制前為行政院勞動委員會）本於上開第3項規定授權所訂定（修正）發布之行為時即113年1月17日修正發布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該次修正併予變更名稱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本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發各受僱者。」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第2項）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據此，公務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
　　⒊而被告為提供所屬人員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以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私，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等相關規定，於112年6月6日修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即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見復審卷第55頁至第60頁），其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本要點所稱之性騷擾，指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指所屬各級員警（包含司機、工友、派遣勞工及實習生）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含雇主、各級主管、員工、客戶…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第7點第2款、第4款第2目規定：「依本要點，將本分局業務相關分工敘明如下：…㈡督察組：受理員警性騷擾事件調查（詢問筆錄），擬具調查意見，移由防治組召開委員會審議，並參與審議。…。㈣防治組：…。⒉性騷擾事件經督察組調查完畢並擬具相關意見後，召開委員會審議，接續辦理後續相關事宜。」第9點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本分局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由業務副分局長兼任），並為會議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者，由防治組組長代理之；另置委員3人至7人，其成員之女性代表不得低於2分之1，並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第2項）本委員會之調查，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豐富者協助。」第16點規定：「本委員會應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以上出席委員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第18點第1款規定：「性騷擾事件經提送委員會審議後，分別依各適用法令程序處理：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委員會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送交本分局性別工作平等法業務單位（人事室）接續辦理後續程序，並由其書面通知申訴人及其相對人。」另臺北市政府為協助所屬機關(構)學校依性工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規定處理性騷擾案件，乃訂定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本院卷第161頁至第169頁），其中「貳、事發處置」第5點（申訴處理）第3項前段規定：「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之組成，其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外部專家學者；…。」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受理所屬員警申訴其於執行職務之際，受他人以言詞或行為為性騷擾而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時，應經內部調查並擬具調查意見後，召開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經委員過半數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後，作成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由被告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相對人。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及現場圖(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1頁)、被告所屬防治組112年7月21日報請籌組性騷擾申訴會簽呈(本院卷第157、158頁)、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簽到表、會議紀錄、性騷擾申訴會名冊(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23頁)、原處分及復審決定(本院卷第13頁至第3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可以認定。茲兩造爭議所在，乃原處分認定原告所申訴之性騷擾事件不成立是否合法（亦即A女是否確有對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
　㈢原告以A女涉有性騷擾行為，無非係主張其於男廁小便斗處如廁(正處於開褲部分裸露狀態)時，A女突然闖入男廁，強行穿越男廁唯一、狹隘的走道，行經時碰觸到原告身體，使正在如廁之原告感覺不適等情。然而：
　　⒈按行政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訴訟法第133條規定參照），以期發現真實，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仍為行政訴訟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於性騷擾事件中，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常處於對立之立場，是申訴人之指述應有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指述之真實性，方得採為判斷之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性騷擾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
　　⒉經查：
　　　⑴原告分別於申訴書、112年7月12日督察組調查時指稱：於112年1月至5月間經常在上廁所時段看到A女經過男廁到陽台抽菸，曾有1次於經過時被碰到屁股(時間均不復記憶)，而感到不舒服等(本院卷第129頁)；自從我調到分隊，都一直有看到A女常常跑到5樓廁所陽台抽菸，曾經1個禮拜看過2、3次，我覺得被她性騷擾，我感覺我到底尿急要拉開繼續還是不要上了，A女在我上廁所時從我背後走過，我感覺有被窺視，但我不曉得她有沒有看我，我當時是勤務時間去上廁所，我沒有反抗或制止，我怕被人誤以為我不好相處，想說上完廁所就走了，發生這件事後也沒有向分隊長告知，因為我怕得罪別人。我沒有印象是否有其他人目睹我被A女性騷擾。於112年1月至5月期間（確切時間已不復記憶）於5樓男廁，A女曾有碰觸到我的屁股（次數不記得），因為廁所很窄，所以她一定要碰到我才過得去(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35頁)等語，其中就A女碰觸其臀部之次數部分(1次？次數不記得？)，其指述已見不一，惟原告係於同日（112年7月12日）填寫申訴書及接受訪談，應不至於因時間因素而導致記憶出現落差，是原告此部分之指述是否可採，已非無疑。
　　　⑵又A女於督察組調查時陳稱：我印象中只有在陽台可能有遇到原告，因該處是分隊丟棄垃圾的地方，垃圾桶在那邊，沒有在廁所內碰過原告。我會先查看最外面的小便斗是否有人使用，如有就會離開，如無才會走近，如發現更裡面的小便斗有人使用，我也不會進去。動線是進去廁所之後左轉到底就是陽台，中間走道寬窄我不確定。我根本沒有在廁所遇過原告，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更不用說是在裡面有人時會經過，更不可能有觸摸原告臀部的行為(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39頁)。是依A女前開所述，A女雖有至5樓廁所陽台抽菸之行為，然因前往陽台必須進入男廁，經由男廁內之走道前往陽台，故A女於進入男廁前會先查看是否有人於小便斗處如廁，如有人使用，即不會進入廁所內，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所指其於如廁時，A女曾行經其背後，甚至碰觸到其臀部等情之真實性。
　　　⑶另證人即北投分局交通助理員任耕瑋於訪談時亦稱：（原告是否曾向你電話告知A女曾至分隊5樓男廁外的陽台抽菸？）有，他有在電話中問知不知道A女會到陽台抽菸，我說知道，而且分隊的同事應該都知道；（原告是否曾向你陳述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見A女，並遭觸碰到其臀部等情？）他沒有向我說過在男廁內有遇到A女，但有說他在陽台有見過A女在那抽菸，沒有跟我說過A女有觸碰其臀部的事情；（你是否曾於分隊5樓男廁內遇到A女？或聽聞其他同事於廁所遇到A女等情？）我知道A女習慣男廁內有人上廁所就不會進去，但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但我沒有在上廁所時遇到A女，也沒有聽人說過上廁所時有遇到A女；（原告何時致電予你？談話內容為何？）原告曾於7月8日及10日的晚上打給我，2通對話內容都差不多，沒有提到他被A女觸碰臀部遭性騷擾的事等語(本院卷第207頁)。是由證人任耕瑋上開所陳，至多亦僅能證明A女確有至男廁外陽台抽菸之事實，即使A女曾於任耕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進入男廁，亦與「A女曾於有人在廁所內小便斗『如廁』時進入男廁」之情有間，自無從佐證或補強原告前述所指遭A女性騷擾之情。至原告執前開任耕瑋所述「我都會在男廁洗便當盒，所以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一節，主張A女會因為要通過男廁抽菸，於進入前張望男廁環境確認是否有人在如廁，然小便斗部分僅有隔板，係屬半開放空間，若有異性於門外張望廁所內部狀況，對於內部如廁之男性亦會有不適之心理等語，然姑不論原告此部分之主張（A女在廁所外張望），核與其申訴時所指稱遭性騷擾之情節（A女於原告如廁時進入男廁，並碰觸其臀部）不同，且任耕瑋僅係稱「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並未指稱A女在廁所外「張望」，如依A女前開所述「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等語，A女亦可能因「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而「發現」廁所內有人；更何況，原告既非遭「張望」之人，即無從主張他人因此而「會有不適之心理」，是原告上開主張，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
　　　⑷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遭A女性騷擾之情節，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補強其指述之真實性，則被告以本件相關事證尚不明確，難以認定A女有何意圖或動機，而作成性騷擾事件不成立之處分（原處分），自屬有據。至原告固聲請傳喚證人任耕瑋、陳培華，以確認在男廁有人的時候，A女會不會行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並聲請本院至現場勘驗，以確認便斗與馬桶間（即走道）的距離感(本院卷第239、240頁)。惟就證人任耕瑋部分，其於督察組調查時敘明A女在男廁內有人上廁所時就不會進去等語，已如前述，縱使A女所稱只要有看到人影或衣角或有人講話的聲音，我就不會進去廁所等語，與證人任耕瑋所述A女如果發現我是在洗便當盒才會走進來之情，似有出入（亦即若證人任耕瑋所述為真，則A女在任耕瑋於廁所內洗便當盒時仍會進入男廁，而非只要有人就不會進去廁所），然兩人就A女於男廁內有人如廁時並不會進入廁所一節，所述並無不同，本件自無傳喚證人之必要。就證人陳培華部分，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陳稱：我曾經在上廁所的時候，發現陳培華跟A女背對著陽台目視著我，我覺得不舒服，想說怎麼會有女生在陽台上抽菸，所以希望傳喚陳培華等語(本院卷第235頁)，然原告所指上情，並非係其所申訴的性騷擾案發當天所發生之事，陳培華亦未目睹原告所指A女碰觸其臀部之過程等情，業據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第235、236頁)，且縱令原告所述上情為真，亦與本件原告所指A女性騷擾的事實（即A女於原告在男廁如廁時行經廁所走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其臀部）無涉，是原告聲請傳喚證人陳培華，以證明「男廁有人的時候，A女會不會行經男廁到陽台去抽菸」之事實，顯無必要。至原告聲請本院至現場履勘部分，本件既無證據證明A女確有於原告在男廁內如廁時行經廁所走道至陽台抽菸，且碰觸其臀部之情，則廁所內走道寬度或相關設施配置情形，即與本件事實認定無涉，更何況被告亦已提出相關現場照片及測量距離之結果等資料為證(本院卷第141頁至第143頁)，本件自無履勘現場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就原告主張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人數已超過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7人，且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等節，按性騷擾申訴會之設置乃在邀集多元之身分背景、經歷專長之人士，透過思辨溝通、意見交流的過程，期能獲致較為正確、妥適的結論，如委員會之組成，符合法令所明定之身分、性別等人數或比例的要求，且委員人數之增加並無意在稀釋法定代表以引導意見或結論的作成之情，應認上開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規定之委員會組成人數為最低標準，超出該標準所定人數所組成之委員會，尚難逕認為違法。觀諸本件前開委員會的委員組成(本院卷第223頁)，其中被告機關內部人員為3名（當然委員，均為男性），其餘6名均為外部之專業人員（律師，均為女性），符合前揭行為時北投分局性騷擾申訴要點第9點第1項所訂「女性代表不得低於2分之1」、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第5點（申訴處理）第3項前段所訂「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外部專家學者」等要求，且其人數9名逾上開要點第9點第1項所訂「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名…；另置委員3人至7人」之最高法定人數至多2名，尚難認本件性騷擾申訴會之組成人數有何影響程序或實體公平性之情而逕謂於法有違。至原告所指3男6女之委員性別配置，顯有女性過多，對男性原告有較不公情狀一節，純屬原告個人主觀臆測，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足採，被告以原告提出之性騷擾事件，經提交112年7月31日性騷擾申訴會審議結果為性騷擾事件不成立，乃以原處分通知原告，於法並無不合，復審決定遞予維持，亦無違誤，原告訴請本院判命如其聲明所示事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